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6〕2194 号

环境保护厅关于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审批目录名称和受理操作规范的函

自治区政管办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简政放权改革决策

部署，规范我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，根据新修订的

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办法》（环境

保护部令第 41 号）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总纲》（环境保护部公

告 2016 年第 73 号）等规定，环境影响登记表由审批制改为备案

制，环评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。为衔接好

相关工作，需修改自治区政务服务及电子监察系统中环境影响评

价审批目录名称及操作规范。现就有关工作建议如下：

一、修改目录名称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“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

表实行备案管理”和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办法》（环境

保护部令第 41 号）规定，我区环境影响登记表由审批制改为备案

制。建议将“事项 A1890100”—“建设项目（非辐射类）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审批”及“事项 A1890200”—“建设项目（非辐射类）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”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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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修改应收材料清单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（HJ 2.1-2016)》

（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6 年第 73 号）中“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

序中，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”规定，应

交材料增加《公众参与说明（独立成册）》，并删除其他不必要材

料目录。操作规范详见附件。

附件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审批操作规范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6 年 12 月 30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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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报告书（表）审批操作规范

一、行政审批项目名称、性质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审批

（二）性质：行政许可

二、设定依据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（2016 年 7 月 2

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

过，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8 号公布，自

2016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）。

第十六条 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，对建设

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。

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

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（以下统称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）：

(一)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，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，

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；

(二)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，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，

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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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建

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

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

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

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

门重新审核；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之日起十日内，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。

三、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

实施权限：按照《环境保护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

设项目目录（2015年本）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公告2015

年第 17 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

审批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修订）（桂环发〔2015〕29号）以及各

设区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有关规定实行。

实施主体：自治区、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。

四、行政审批条件

（一）申报材料齐全。

（二）符合审批权限的规定。

（三）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。建设项目涉及依法划

定的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其他

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的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有关该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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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内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规定；依法需要征得有关机关同意。

（四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行业准入条件、清洁生产标准

等要求。

（五）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及规划环评的要求。

（六）建设项目选址、选线、布局符合区域、流域规划和

城市总体规划。

（七）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满足相应环境功能区划和生

态功能区划等要求。

（八）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

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，满足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；涉及可能产

生放射性污染的，拟采取的防治措施有效预防和控制放射性污

染。

（九）拟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。

（十）需要设置卫生防护距离的建设项目，其所在地址符

合国家有关规定；拟采取的环境风险防范、应急与减缓措施满

足突发性事件或事故发生时污染控制要求。

五、实施对象和范围

实施对象：建设项目建设单位（项目业主）。

实施范围：涉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辖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。

六、申请材料

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的建设项目（含建设项目的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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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

动的，建设单位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以及建

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开

工建设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重新审核）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报批申请书文字版 1 份，电

子版 1 份；

（二）环评文件

1．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报批本文字版 1 份，电子版 1 份；

2．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公示本文字版 1 份，电子版 1 份；

3．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公示本中删除了的涉及国家秘密

和商业秘密等内容及删除依据和理由说明报告文字版 1 份，电

子版 1 份；

4．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出具同意在我厅网站公开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、表（公示本）的书面意见文字版 1 份，电子版 1 份；

5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登记表文字版 1 份，电子版 1 份；

6.登录“广西环保审批系统”填写审批信息，网址：

http://202.103.233.158:8088/hbwssb。
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文字版 1 份，电子版 1

份；

（四）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初审意见文字版 1

份，电子版 1 份

（五）环境影响公众参与说明（独立成册，环评单位及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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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业主双方盖章）文字版 1 份，电子版 1 份；

（六）建设单位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

方案》（环办发〔2015〕162 号）要求在报批前，已公开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、表（公示本）的材料。

以上电子版为 pdf 或 word 格式，统一合并为一个文档。

七、办结时限

1．法定办结时限：环境影响报告书 60 工作日，环境影响

报告表 30 工作日，重新审核 10 工作日日。

2．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：环境影响报告书为 20 个工

作日，环境影响报告表为 10 个工作日。重新审核为 7 个工作日。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确定。

根据环境保护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

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发〔2013〕103号）规定：建设项目环评审批

受理后公示 10 工作日、审批前公示 5 工作日；以及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四十五条的有关规定：对环境有可能造

成重大影响、对评价结论有争议、公众意见大的，受理后，举

行论证会、听证会，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、专家和

公众的意见。所需时间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。

八、行政审批数量

无数量限制。

九、收费项目、标准及其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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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收费。

十、咨询、投诉电话

（一）自治区本级咨询电话：0771-5595341

（二）自治区本级投诉电话：0771-5595845

（三）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的咨询、投诉电话由各市、

县（区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。

附件：1．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分类

目录（2015 年本）

2．行政审批流程图

3．申请书示范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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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审批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

（2015 年本）

一、水利

水库：水库：水库：水库：库容 10 亿立方米及以上的水库项目。

二、能源

水电站：水电站：水电站：水电站：总装机容量为 5 万千瓦至 50 万千瓦（不含 50 万

千瓦）的水电站项目。

燃煤电站：燃煤电站：燃煤电站：燃煤电站：火电、热电项目（背压机组项目除外）。

送（输）变电：送（输）变电：送（输）变电：送（输）变电：500 千伏及以上项目。

石油：石油：石油：石油：油田开发项目。

天然气：天然气：天然气：天然气：气田开发项目。

三、交通

铁路：铁路：铁路：铁路：非国家铁路网中干线铁路的项目（站场连接线及支

线除外）。

公路：公路：公路：公路：地方高速公路项目。

水运：水运：水运：水运：内河千吨级通航建筑物航运项目；年吞吐能力 1000

万吨以下煤炭、矿石、油气、危险品专用泊位；在沿海建设的

年吞吐能力 100万标准箱以下的集装箱专用码头。

民航：民航：民航：民航：投资 5 亿元及以上的扩建民用机场项目和扩建军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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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用机场项目。

四、原材料

钢铁：钢铁：钢铁：钢铁：炼铁（包括烧结、球团、焦化、直接还原、熔融还

原）项目；炼钢项目。

有色有色有色有色：：：：有色金属矿采选项目（不含金矿），有色金属冶炼项

目。

稀土：稀土：稀土：稀土：冶炼分离项目。

水泥：水泥：水泥：水泥：新建水泥熟料生产项目（含协同处置生活垃圾、危

险废物项目）。

五、化工石化

炼油：炼油：炼油：炼油：列入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能源发展规划、石化产业规

划布局方案的扩建一次炼油项目。

化工化工化工化工：：：：新建对二甲苯（PX）、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（MDI）

项目。

六、机械

汽车：汽车：汽车：汽车：汽车整车项目。

民航飞行器：民航飞行器：民航飞行器：民航飞行器：6 吨/9 座以下通用飞机和 3 吨以下直升机制

造项目。

七、轻工

造纸：造纸：造纸：造纸：竹木制浆项目；新建非竹木制浆项目（再生浆项目

除外）。

酒精：酒精：酒精：酒精：新建酒精、变性燃料乙醇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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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革：皮革：皮革：皮革：制革项目（不涉及鞣革的除外）。

电池：电池：电池：电池：新建涉及铅、镉、铬、汞、砷排放的电池及其材料

制造项目。

八、城建

轨道交通：轨道交通：轨道交通：轨道交通：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。

危废处置：危废处置：危废处置：危废处置：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（医疗废物处置除外）。

九、社会事业

公园：公园：公园：公园：大型主题公园。

旅游：旅游：旅游：旅游：涉及自然保护区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。

其他：其他：其他：其他：F1 赛车场项目。

十、辐射类

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广播电台、、、、差转台差转台差转台差转台：：：：中波 50 千瓦以上的项目；短波 100 千

瓦以上的项目；涉及环境敏感区的项目。

电视塔台：电视塔台：电视塔台：电视塔台：100 千瓦以上的项目。

卫星地球上行站：卫星地球上行站：卫星地球上行站：卫星地球上行站：一站多台的项目。

雷达：雷达：雷达：雷达：多台雷达探测系统项目。

无线通讯：无线通讯：无线通讯：无线通讯：跨设区市的一址多台的项目和多址发射系统的

项目。

核技术应用及退役：核技术应用及退役：核技术应用及退役：核技术应用及退役：除生产、销售、使用Ⅲ类射线装置和

销售、使用Ⅳ、Ⅴ类放射源外的项目。

伴生放射性：伴生放射性：伴生放射性：伴生放射性：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的采选、冶炼加工、废

渣再利用项目；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的废渣处理、贮存和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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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。

十一、涉密工程

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秘密及机密项目。

十二、外商投资

除本目录 1 至 9 项以外的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中总

投资（含增资）5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限制类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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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审批流程图

法定办结时限：环境影响报告书 60 工作日，环境影响报告

表 30工作日，重新审核 10 工作日。

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：环境影响报告书 20个工作日，

环境影响报告表 10个工作日。重新审核 7 个工作日。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并

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

不属于本厅

职权范围的
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

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

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电

子文档材料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

制作文件并由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

（限 2个工作日，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）

审批办承办人审查

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，作出同意或不

予同意决定

同意受理后公示 10 工作

日（不计入限期办结时

限）
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
不符合法定形式

拟同意审批后公示 5 工

作日（不计入限期办结时

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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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公司（单位）

关于《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》

审批的申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：

我公司（单位）《×××××××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已由××××

（环评单位）编制完成，并于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通过了××××××××

（技术评估单位）组织的技术评审，现报请贵厅审批。

联系人：×××。

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××。

××××××××公司（单位）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

抄送：各市环境保护局


